
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

说明书

1．不得用于破损皮肤或开放性创口处。
2．请避免眼睛，黏膜（如口、鼻等）或皮疹部位与本品接触。
3．用药部位如有烧灼感、瘙痒、红肿等情况应停药，并将局部药物洗
   净，必要时向医生咨询。
4．请勿与加热垫一同使用。
5．如5～6日内症状未缓解以及病情加重或反复时请向医生咨询。
6．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老年人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。
7．12岁以下儿童须在医生指导下并在成人监护下使用。
8．对本品过敏者禁用，过敏体质者慎用。
9．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。
10. 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。
11. 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，使用本品前咨询医师或药师。

类别 本品为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。

说明书修订日期

1O112T-34

2011年8月16日

0081-3-5293-1720
0081-3-5293-1724

辅佐料:生橡胶，聚异丁烯，氢化松香甘油酯，马来酸松香

甘油酯，聚丁烯，氧化锌，二氧化硅，二氧化钛，丙烯酸淀粉，二丁基羟基甲苯，
香料。

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


